
　

　

陕西省人民政府文件
陕政发 〔２０２４〕７号

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

委托开展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相关事宜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:

加强乡镇、村 (以下统称农村)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

理,对于保障农村饮水安全至关重要.为进一步加快推动农村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、调整和撤销工作,根据 «陕西省

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»,结合工作实际,省政府决定将农村集中

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划定、调整和撤销工作委托各市 (区)

政府批准.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委托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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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各市 (区)政府办理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范围的划定、调整和撤销,县级以上政府是保护当地

饮用水水源地的法定责任主体,应对本行政区域内水源安全

负责.

(二)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、调整和撤销,

由所在县 (市、区)政府提出方案或意见,报各市 (区)政府审

查批准.批准后的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,应由各市

(区)政府及时向社会公布,并抄送省生态环境厅备案.

(三)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划定、调整和撤销

委托期限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５年内有效,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

从其规定.建设项目穿越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保护方

案仍由省政府批准.省政府加强对各市 (区)委托批准权跟踪评

估实施效果,对超越委托范围批准或未按有关规定批准的,将视

情形收回委托.

二、工作要求

(一)切实提高思想认识.各市、县、区政府要高度重视饮

用水安全保障,切实履行主体责任,对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

水质负责,受委托的各市 (区)政府不得超出委托范围实施农村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相关事项批准且不能再委托.各市 (区)有关

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饮用水水源保护相关工作,强化群

众饮用水安全意识与水源保护教育,进一步加强群众饮用水安

全、水源保护等相关知识宣传和有关政策解读力度,增强群众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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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水源保护意识,引导群众自觉自律保护水源.２０２５年底前,

完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立标工作,逐步推进村

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.

(二)合理规划饮用水水源.各市 (区)应优先推进城乡供

水一体化,做到能联网尽联网、能扩网尽扩网、能并网尽并网.

在确定水源时要立足长远,综合考虑自然禀赋、地形地貌、用水

需求、污染源分布、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,充分论证、科学选

址,结合国土空间规划、流域水资源规划、交通发展规划、供水

规划等科学布局水源地,确保水源地水量充足、水质安全、无重

大安全隐患.

(三)规范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.各市 (区)应严格遵守

«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»(HJ３３８－２０１８)和相应的法

律法规要求,结合 «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»(环水体函

〔２０１９〕９２号)和 «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‹关于推进陕西

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›的通知»

(陕环发 〔２０２２〕３号),依法依规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

作.对已建成投入运行的农村供水工程,应及时开展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划定工作.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农村供水工程,应在建

设期间同步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或调整工作.

(四)科学调整和撤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.饮用水水源保护

区划定后不得随意调整、撤销,因水量减少、水质不达标、取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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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或取水方式、输水方式发生变化、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等情况

确需调整和撤销的,应开展充分论证,确保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

整和撤销科学规范、合理可行.

(五)深入推进规范化建设.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后应立

即开展保护区规范化建设,所在的县 (市、区)政府应按照 «饮

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»(HJ/T４３３－２００８)规范设立保

护区标识标志牌,合理设置界标、警示牌和宣传牌.严格落实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» «陕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»

«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»(HJ７７３－

２０１５)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,强化污染源管控,开展保护区内

环境问题整治.

(六)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监管.各市 (区)要定期开展

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.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巡查检查制度,

定期开展巡查,严厉打击水源保护区及周边威胁水质安全的环境

违法行为.加强监控能力、风险防范能力和应急能力建设,切合

实际编制具有可操作性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.加强应

急演练,储备相应应急物资.完善水源地基础信息档案,实现

“一源一档”.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状况调查评估,水

源地信息发生变化时,及时在生态环境部农村饮用水水源基础信

息调查平台中进行填报、更新.

三、保障措施

各市 (区)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,规范开展农村饮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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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源保护区划定、调整及撤销工作,加强农村水源地生态环境保

护工作经费保障,于每年１２月２０日前将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情

况报送省生态环境厅.省级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,提

升全省饮用水水源保障水平.省生态环境厅要会同相关单位随机

抽查各市 (区)批准划定、调整和撤销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

护区执行情况,于次年１月底前将全省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情况

报省政府.

陕西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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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军区.

省监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.

国务院各部门驻陕单位.

　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５日印发

共印６１１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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